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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 “霸王条款”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条款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条款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我国尚

处于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阶段。首先，对于某些经营者来说

，仍然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经营模式，没有把消费者看作是

平等的主体，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调消费者的义务；其次，

在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垄断性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

垄断地位，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合理的条款；第三，在某些行

业，经营企业的格式合同直接脱胎于行政机关的红头文件，

可以说，行政机关的不合理规定是导致“霸王条款”频繁出

现的重要原因；第四，消费者的不成熟消费行为也是导致“

霸王条款”出现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商品经营过程中，经营

者一方面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却在其他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上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有些消费者贪图便宜，结果吃亏上当

；第五，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霸

王条款”。 如今，我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文

件，对“霸王条款”都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市场经济发育

的初级阶段，经营者面临市场竞争的考验，而消费者也必须

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适应自由竞争状态下经营者新的经营

方式。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市场主体

也不是乐善好施的非盈利组织。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

弈中，单个的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



消费者组织或者大众媒体为消费者呼吁，从而争取在经营者

与消费者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如果我们在抵制“霸王

条款”的消费者运动中，不能在消费者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那么，反对“霸王条款”的消费者运动必将会是虎头蛇尾。 

联合抵制是迫使违法经营者就范的重要手段。尽管各国对联

合抵制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消费者能够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那么，市场上的“

霸王条款”将会越来越少。简单地说，在面对“霸王条款”

时，国家应当制定具体的法律，让经营者能够预见到自己的

法律责任；政府与司法机关应当恪尽职守，严格执法，净化

市场环境；经营者应当遵纪守法，防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自觉抵制经营者的霸

王合同。 充分竞争是彻底根除“霸王条款”的必要条件，但

不是充分条件。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仍然会

通过“霸王条款”谋求更多的利润。判断一个国家市场经济

是否发育成熟，不仅仅要看市场上是否充斥着“霸王条款”

，而且还要看一看这个国家是否具有便捷灵活的争端解决机

制。如果出现了“霸王合同”之后，消费者需要花费巨大的

代价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不成

熟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提醒消费者注意“霸王

条款”的同时，还应当建立更加快速有效的应变机制，在最

短的时间内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 当前，我们应

当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快修改《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一批重要的民商法与经济法，修改《民事诉讼

法》，赋予消费者团体提起诉讼的权利，通过公益诉讼维护

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市场经济，通过自



由充分的竞争，消除或者减少“霸王条款”；第三，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出台竞争指南，引导经营者合法竞争，指导

消费者理性消费；第四，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便捷通道，为消

费者提起消费诉讼创造条件；第五，在调查并抵制“霸王合

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真检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特

别是要检讨政府部门制定的政府规章，从源头清除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制度依据。 总之，反对霸王合同应当成为我国消费

者运动的重要契机。社会各界都应当在反对“霸王条款”的

活动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市场

经济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